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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學生會 

第 7/2015 號內部規章 

澳大自由講專項委員會組織制度 

目錄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組成及權限 

第三章 人員 

第四章 運作 

第五章 其他 

常務委員會根據《常務委員會組織制度》第四章第十二條第九款賦予的權限，制訂本內部規章。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標的 

     本內部規章規範澳大自由講專項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 

 

第二條 

性質 

     澳大自由講專項委員會（簡稱「自委會」）為常務委員會屬下之常設性專項委員會，負責統籌及

管理《澳大自由講》，並對常務委員會負責，受監事會監督。 

 

第二章 

組成及權限 

第三條 

權限 

     澳大自由講專項委員會具有下列權限： 

（一）籌劃《澳大自由講》之設計及成立方針； 

（二）制定《澳大自由講》之使用條款； 

（三）對《澳大自由講》之管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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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負責提交工作計劃及報告予常委會審議； 

（五） 履行內部規章、行政規則或常委會決議所賦予之其他權限。 

 

第四條 

組成 

     一、自委會由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秘書一人和委員三人組成。 

二、自委會成員必須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 

主席的職權 

     一、主席為自委會之負責人，負責領導自委會之工作。 

二、主席具有以下職權： 

（一）領導自委會工作； 

（二）決定自委會的工作方針、計劃及執行措施； 

（三）管理自委會之內部運作； 

（四）召集並主持自委會的會議； 

（五）簽署自委會權限範圍內的文書； 

（六）草擬及審核自委會的工作計劃，並送交自委會會議審議； 

（七）決定自委會成員的工作安排； 

（八）於有需要時對自委會成員轉授其職權； 

（九）履行內部規章、行政規則及常委會之決議。 

 

第六條 

副主席之職權 

     一、 副主席負責協助主席領導自委會之工作。 

二、 副主席具有以下職權： 

（一）協助主席工作及執行職權； 

（二）履行內部規章、行政規則及常委會之決議。 

 

第七條 

秘書之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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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具有以下職權： 

（一）協助主席及副主席之工作及執行其職權； 

（二）撰寫自委會之會議紀錄； 

（三）負責自委會的文書工作； 

（四）負責自委會的聯絡工作； 

（五）履行內部規章、行政規則、自委會決議或主席賦予之其他職權。 

 

第八條 

委員之職權 

     委員具有以下職權： 

（一） 處理由主席分派的工作； 

（二） 履行內部規章、行政守則、自委會決議或主席所賦予之其他職權。 

 

第三章 

人員 

第九條 

任期 

     一、 自委會成員之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惟主席及副主席只可連任一次。 

二、 自委會的任期應由每年的十一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止。 

 

第十條 

成立及人員委任 

     一、 每屆之自委會主席於九月至十月期間由常委會負責召集和甄選。 

二、 自委會成員由自委會主席負責召集，經本會常委會甄選後，由本會主席委任。 

三、 自委會之成員在其成立之第一年由常委會負責召集。 

 

第十一條 

第一次會議 

     一、自委會主席應在被委任後的二十天內召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議程必須包括審議年度工作計劃。 

三、上款所指之工作計劃必須在第一次會議之後的三十天內送交常委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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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職務的開始及終止 

     成員自其就任之日起開始擔任職務，任期屆滿、免職、辭職之日起終止職務。 

 

第十三條 

出缺 

     成員若暫時未能履行職務或出缺時，應由其對應之下級或同級成員臨時代理有關職務。如出缺者

為自委會之主席或副主席，則按第十七條之規定進行。 

 

第十四條 

辭職 

     一、成員辭職，經常委會確認，方可辭去，並按上條臨時代理有關職務，直至新人選替代止。 

 

第十五條 

免職 

     一、成員倘有危害本會利益或觸犯嚴重錯誤時，經常委會四分之三議決通過及本會主席確認後，

可免除其職務。 

二、被免職的人員如有不服，可於七天內向會員大會提出上訴，期間暫時中止有關免職的效力，但

仍保持停職狀態，直至會員大會作出裁決為止。 

 

第十六條 

補選 

     一、自委會成員因辭職、免職或尚未完成任期而離職等情況，造成出現自委會成員之出缺，應進

行補選。 

二、主席應於自委會最近之會議前進行召集，候選人經自委會出席者四分之三的同意下，經常委會

確認後方能生效。 

 

第十七條 

主席或副主席之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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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主席或副主席出缺之日距任期結束少於二個月，自委會應於最近之會議進行推選主席或副

主席，候選人經自委會出席者四分之三的同意下，經常委會確認後方能生效；自委會成員如為候選

人，必須迴避推選處理的程序，並應盡量確保其在不獲任命擔任另一職務時，能繼續擔任原本的職

務。 

二、如主席或副主席出缺之日距任期結束多於二個月，則應由常委會進行召集並甄選。 

 

第四章 

運作 

第十八條 

召集會議及運作 

     一、 自委會會議由主席召集及主持，每月至少召開一次，但第一次會議須按第十一條的規定為

之。 

二、 自委會會議需全體成員三分之二或以上出席方可召開，如出席人數超過半小時仍不足，主席須

宣布會議延期舉行，並通知所有成員。 

三、 會議具體日期、時間和地點由主席決定，並必須於召開前五天或之前通知所有成員。 

四、 有關會議的決議取決於成員的過半數同意；倘票數相同時，主席有決定性的表決權。 

五、 在超過連續七天的大學假期，經會議議決，可暫停召開該時期之會議。 

六、 任何成員不得委託另一委員代表其本人行使表決權。 

七、 本會會員均有列席會議之權利。 

 

第十九條 

緊急會議 

     在主席的要求下方能召集，惟需在二十四小時前通知所有成員。 

 

第二十條 

會議之紀錄 

     自委會會議之紀錄需於會議結束後十五天內上載至本會網站。 

 

第二十一條 

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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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自委會須每月向常委會報告工作。 

二、自委會每季須以書面訂定工作報告及其每次自委會會議之出席名單送交常委會審核。 

 

第二十二條 

管理 

     自委會對「澳大自由講」具管理權，惟其使用規則與管理規定須以書面形式遞交予常委會通過。 

 

第五章 

其他 

第二十三條 

委員會解散 

     一、自委會按下列的條件解散： 

（一）任期結束之日自動解散； 

（二）自委會倘有危害本會利益或觸犯嚴重錯誤時，經常委會四分之三議決通過可解散應屆的自委

會； 

二、自委會解散時，須將有關文件歸還常委會處理。 

三、倘自委會按第一款第（二）項之條件解散時，則在其解散之日起，由常委會臨時代行自委會的

權限，並處理其一切工作。 

四、倘遇上款所指之情況時，常委會須在自委會解散之日計起的三十天內按第十條的規定重新委任

自委會成員，但下款所指者除外。 

五、若自委會確定解散之日距離其任期終結之日少於六十天，則常委會不須按上款的規定重新進行

委任，由常委會代行至任期完畢止，惟會議召集及運作按常委會之規定進行。 

 

第二十四條 

公開性原則 

     自委會須公開所有文件，必包括但不限於本內部規章、會議紀錄、使用規則及管理規定。 

 

第二十五條 

修正案的提出 

     一、本內部規章修正案的提出條件如下： 

（一）會員大會主席團一致通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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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會三分之二或以上要求； 

（三）監事會一致通過要求； 

（四）自委會三分之二或以上要求； 

二、本內部規章修正案由上述單位送交常務委員會審議。 

 

第二十六條 

生效 

     本內部規章於通過翌日起生效。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常務委員會通過。 

 


